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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禹 景 中 校  

邊 坡 之 安 全 性 檢 查 初 探  

提 要  

一、臺 灣 隨 著 經 濟 發 展，山 坡 地 過 度 開 發，導 致 邊 坡 災 害

時 有 所 聞。而 其 基 本 原 因 可 以 分 為 地 質、地 形、環 境

及 人 為 因 素 等 四 大 類，但 學 理 上 講 邊 坡 達 到 穩 定，必

是 下 滑 驅 動 力 小 於 阻 抗 力，所 以 邊 坡 穩 定，表 現 於 如

何 減 少 驅 動 力 及 增 加 阻 抗 力 這 兩 方 面 。  

二、為 積 極 管 理 山 坡 地，防 範 邊 坡 災 害 從 政 府 法 令 沿 革 可

見 隨 著 時 期 之 演 進，管 制 方 式 已 由 鬆 漸 嚴 之 情 況。並

明 確 律 定 邊 坡 維 護 義 務 人 及 推 行 坡 地 社 區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 期 望 早 期 發 現 徵 兆 ， 以 減 少 災 害 發 生 機 率 。  

三 、 邊 坡 安 全 檢 查 評 估 過 程 易 受 填 寫 人 員 認 知 差 異 所 影

響，故 應 於 各 題 目 答 案 選 項 文 字 敘 述 後，加 入 相 關 圖

例 作 為 判 斷 參 考，統 一 填 寫 人 員 標 準，應 可 有 效 提 升

判 斷 精 度 。  

 

關 鍵 字 ： 邊 坡 災 害 、 坡 地 社 區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 安 全

檢 查 評 估  

 

前 言  

臺 灣 有 四 分 之 三 為 山 坡

地 ， 位 於 歐 亞 板 塊 與 菲 律 賓

板 塊 交 界 處 ， 板 塊 間 相 互 運

動 頻 頻 發 生 ， 導 致 地 質 環 境

破 碎 且 複 雜 ， 地 震 頻 繁 ， 平

均 1 7年 一 次 危 害 性 大 地 震 1，

加 上 位 於 西 太 平 洋 颱 風 區 ，

雨 量 是 世 界 平 均 雨 量 的 2 . 5

倍 2， 基 此 ， 地 震 、 颱 風 、 水

災 及 山 坡 地 災 害 不 斷 ； 另 外

隨 著 經 濟 發 展 ， 山 坡 地 開 發

是 不 可 避 免 之 事，山 區 道 路，

山 坡 地 住 宅 區 因 應 而 生 ， 造

成 山 坡 地 過 度 發 展 ， 在 天 然

環境欠佳及山坡地不當開發，

導致邊坡災害時有所聞，尤 其

每 年 的 防 汛 期 之 颱 風 ， 帶 來

山 區 大 量 豪 雨 及 豪 大 雨 ， 土

石 因 而 鬆 動 傾 洩 而 下 ， 肇 生

多 起 土 石 流 災 害 ， 影 響 居 民

1  廖 瑞 堂 ， 探 索 山 坡 地 -坡 地 安 全 的 故 事 ， 中 興 工 程 科 技 發 展 基 金 會 ， 西
元 2 0 1 0 年 4 月 ， 第 4 頁 。  

2  同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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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就 過 去 6 0年

來 臺 灣 的 1 0次 重 大 邊 坡 災 害 ，

就 奪 走 了 六 百 多 條 人 命 ！ 3  

為 探 討 坡 地 安 全 情 形 ，

將 常 見 坡 地 災 害 分 類 ， 探 究

其 形 成 原 因 ， 引 入 目 前 國 內

坡 地 管 理 有 許 多 的 檢 查 評 分

表 及 國 軍 現 行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 對

邊 坡 現 況 及 各 式 工 程 邊 坡 進

行 評 估 分 級，作 為 修 復 對 策、

維 護 、 管 理 參 考 之 依 據 ， 確

保 坡 地 結 構 安 全 及 維 持 正 常

功 能 。  

 

邊坡災害類型與基本原因  

一 、 常 見 邊 坡 災 害 類 型  

山 坡 地 的 地 形 、 地 質 條

件 、 水 文 、 地 震 等 條 件 的 相

互 作 用 ， 容 易 發 生 相 當 多 樣

化 的 邊 坡 破 壞 模 式 。 國 際 間

最 常 採 用 的 分 類 標 準 ， 係 根

據 v a r n e s ( 1 9 7 8 )所 提 出 ， 邊

坡 破 壞 模 式 主 要 可 分 為 1 .墜

落 型 破 壞 ( f a l l )； 2 .傾 覆 型 破

壞 ( t o p p l e ) ； 3 .滑 動 型 破 壞

( s l i d e ) ； 4 . 側 落 型 破 壞

( l a t e r a l  s p r e a d s )； 5 .流 動 型

破 壞 ( f l o w ) ； 6 . 複 合 型

( c o m p l e x ) 4， 其 邊 坡 破 壞 模

式 如 下 表 1。  

表 1  邊 坡 破 壞 模 式  

運 動 種 類  

T y p e  o f  M o v e m e n t  

物 質 種 類 ( T y p e  o f  m a t e r i a l )  

基 岩  

B e d r o c k  

工 程 土 壤 E n g i n e e r i n g  S o i l s  

粗 粒 為 主  細 粒 為 主  

墜 落 F a l l s  
岩 石 墜 落  

R o c k  F a l l  

岩 屑 墜 落  

D e b r i s  F a l l  

土 墜 落  

E a r t h  F a l l  

傾 覆 T o p p l e s  
岩 石 傾 覆  

R o c k  T o p p l e  

岩 屑 傾 覆  

D e b r i s  T o p p l e  

土 傾 覆  

E a r t h  T o p p l e  

滑 動  

S l i d e s  

轉 動  

R o t a t i o n a l  

岩 石 崩 移  

R o c k  S l u m p  

岩 屑 崩 移  

D e b r i s  S l u m p  

土 崩 移  

E a r t h  S l u m p  

移 動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l  

岩 塊 滑 動  

R o c k  B l o c k  

S l i d e  

岩 石 滑 動
R o c k  S l i d e  

岩 屑 塊 滑 動  

D e b r i s  B l o c k  

S l i d e  

岩 屑 滑 動
D e b r i s  S l i d e  

土 塊 滑 動  

E a r t h  B l o c k  

S l i d e  

土 滑 動 E a r t h  

S l i d e  

側 落 L a t e r a l  S p r e a d s  
岩 石 側 落  

R o c k  S p r e a d  

岩 屑 側 落  

D e b r i s  S p r e a d  

土 側 落  

E a r t h  

S p r e a d  

流 動 F l o w s  

岩 石 流 動
R o c k  F l o w  

( D e e p  C r e e p )  

岩 屑 流 動
D e b r i s  F l o w  

土 流 動 E a r t h  

F l o w  

複 合 運 動 C o m p l e x  複 合 兩 種 或 兩 種 以 上 之 運 動 方 式  

資 料 來 源 ：  D . J . v a r n e s , " S l o p  M o v e r m e n t  T y p e  A n d  P r o c e s s  I n  

L a n d s l i d e : A n a l y s i s  a n d  c o n t r o l ( S u h u s t e r  e d s ) , "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1 7 6 ,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B o a r d  W a s h i n g t i n  

D . C . , 1 1 - 3 3 , 1 9 7 8 .  

3  方 仲 欣 ，〈 工 程 邊 坡 的 健 康 管 理 〉《 科 學 發 展 》， 第 5 7 1 期 ， 西 元 2 0 2 0

年 7 月 ， 第 4 0 - 4 1 頁  
4 D . J . v a r n e s , " S l o p  M o v e r m e n t  T y p e  A n d  P r o c e s s  I n  L a n d s l i d e : A n a l y s i s  

a n d  c o n t r o l ( S u h u s t e r  e d s ) , "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1 7 6 ,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B o a r d  W a s h i n g t i n  D . C . , 1 1 - 3 3 , 1 9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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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墜 落 型 破 壞 ( f a l l )  

係 指 陡 峭 邊 坡 因 弱 面

發 達 裂 痕 加 大，致 使 坡 體 之

岩 塊、礫 石 剝 離 或 固 結 度 低

的 土 砂 礫 等，由 坡 面 上 掉 落

的 現 象。5在 邊 坡 的 坡 緣 處 ，

當 岩 土 體 被 陡 傾 得 不 連 續

面 分 割 或 懸 空 的 塊 體，或 者

鬆 脫 的 土 壤 脫 離 母 體，並 以

墬 落 (自 由 落 體 )、 跳 躍 或 滾

動 的 方 式，向 坡 腳 掉 落 的 現

象，稱 為 落 石 ；其 規 模 相 差

懸 殊，有 非 常 大 規 模 的， 也

有 小 型 塊 石 的 崩 落 。 6 一 般

多 發 生 於 較 陡 的 岩 石 邊 坡 ，

因 環 境 因 素 如 暴 雨、強 震 之

影 響，造 成 大 小 不 一 的 岩 塊

自 上 至 下 崩 落。易 產 生 落 石

的 岩 層 必 然 具 有 不 良 地 質

材 料 及 地 質 構 造。例 如 膠 結

不 良、節 理 發 達，造 成 弱 面

發 育 進 而 切 割 岩 體，導 致 落

石 之 發 生。硬 岩 下 含 軟 弱 層

時 亦 可 能 發 生 這 種 現 象。此

外，近 乎 直 立 的 土 坡，由 於

缺 乏 側 向 支 撐，形 成 坡 頂 張

力 裂 縫 並 逐 漸 向 下 發 育，亦

可 能 導 致 崩 落 之 發 生 。 7  

(二 )傾 覆 型 破 壞 ( t o p p l e )  

落 石 體 系 以 塊 狀 為

主，而 傾 翻 體 則 是 以 板 狀 為

主。傾 覆 的 發 生 係 由 陡 傾 或

直 立 的 板 狀 岩 體，或 柱 狀 的

塊 體 組 成 的 邊 坡，在 自 重 的

長 期 作 用 下，從 坡 體 的 前 緣

向 臨 空 的 方 向 首 先 產 生 傾

斜、彎 曲，然 後 折 斷、翻 倒 ，

最 後 以 滾 落 的 方 式，堆 積 在

坡 腳 處 。 8 高 角 度 逆 向 坡 地

層 中，當 土 石 或 岩 塊 過 度 傾

斜 致 使 重 心 延 線 超 過 塊 體

基 部，即 因 自 重 產 生 驅 動 力

距 而 發 生 傾 覆。於 岩 體 大 型

繞 曲 變 形 前，其 滑 動 驅 動 力

需 大 於 地 層 間 剪 力 強 度，屬

各 地 層 間 產 生 滑 動，繼 而 產

生 傾 覆 破 壞 。 9  

(三 )滑 動 型 破 壞 ( s l i d e )  

邊 坡 滑 動 主 要 為 坡 體

之 破 壞 土 石 產 生 移 動，一 般

可 分 為 轉 動 和 移 動 兩 類，在

邊 坡 滑 動 量 體 少 的 情 況 下 ，

稱 為 崩 移， 例 如：岩 屑 崩 移

及 土 體 崩 移。在 滑 動 量 體 多

的 情 況 下 稱 為 滑 移，如 岩 體

滑 移 及 土 體 滑 移。 1 0 滑 動 的

5  廖 瑞 堂 、 陳 昭 維 、 吳 澤 雄 、 鄒 鄭 翰 、 呂 嘉 豪 、 高 振 誠 、 陳 御 崇 ，〈 山 坡
地 監 測 準 則 〉《 中 華 民 國 大 地 工 程 學 會 》， 2 0 1 7 年 3 月 ， 第 1 - 1 頁 。  

6  潘 國 樑 ，《 山 坡 地 的 地 質 分 析 與 有 效 防 災 》 (臺 北 ： 科 技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初 版 ， 2 0 0 7 年 )， 第 3 9 頁 。  

7  吳 淵 洵 、 周 南 山 ,  〈 臺 灣 山 區 道 路 邊 坡 災 害 搶 修 處 理 工 法 之 探 討 〉《 臺
灣 公 路 工 程 》， 第 3 2 卷 第 1 2 期 ， 2 0 0 6 年 6 月 ， 6 頁 。  

8  同 註 6， 第 4 2 頁 。  
9  李 維 峰 、 廖 洪 鈞 、 廖 瑞 堂 、 劉 桓 吉 、 葉 啟 輝 、 梁 樾 、 李 三 畏 、 顏 召 宜 、
賴 盈 如 ，〈 山 區 道 路 邊 坡 崩 塌 防 治 工 法 最 佳 化 研 究 (一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營 建 研 究 院 》， 2 0 0 3 年 1 2 月 1 0 日 ， 第 2 2 頁 。  

1 0  同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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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模 比 崩 塌 還 大，單 一 滑 動

體 所 牽 動 的 範 圍 較 廣，並 且

具 有 明 顯 的 滑 動 面，滑 動 體

即 在 滑 動 面 上 發 生 剪 切 滑

動。滑 動 之 後 ，滑 動 體 即 發

生 變 形 及 解 體，但 是 局 部 仍

可 發 現 岩 土 層 的 原 來 結 構 ；

不 像 崩 塌 的 崩 塌 體 會 產 生 整

體 潰 散，依 據 滑 動 面 的 形 狀，

滑 動 可 分 成 弧 形 滑 動 及 平 面

型 滑 動 兩 種 。 1 1 岩 體 或 土 體

於 失 穩 作 用 下 ， 沿 破 壞 面 發

生 滑 動。滑 動 面 可 能 為 平 面、

圓 弧 面 或 不 規 則 面 。 多 發 生

於 岩 屑 、 岩 堆 、 軟 弱 土 壤 等

不 良 地 層 或 傾 向 於 坡 面 ， 地

層 間 含 有 軟 弱 夾 層 之 地 質 構

造，因 道 路 開 挖 出 現 自 由 端

而 發 生 破 壞。例 如 岩 坡 之 順

向 層 破 壞 或 土 坡 之 圓 弧 破

壞 等 。 1 2  

( 四 ) 側 移 型 破 壞 ( l a t e r a l  

s p r e a d s )  

為 土 壤 或 岩 體 發 生 漸

次 逐 步 擴 展 之 側 向 運 動 而

導 致 崩 塌 破 壞。如 發 生 於 複

合 地 層 時，可 能 因 下 層 黏 土

質 材 料 吸 水 軟 化 或 粉 土 石

材 受 振 動 液 化 或 塑 性 流 動

等，而 牽 動 上 層 土 岩 體 產 生

斷 裂 下 陷 或 側 移，且 一 般 並

無 明 顯 之 剪 力 破 壞 面 或 塑

性 流 區 。 1 3  

(五 )流 動 型 破 壞 ( f l o w )  

主 要 為 鬆 散 土 壤 或 岩

體，無 論 含 水 狀 況 如 何， 當

其 破 壞 情 形 有 如 液 體 流 動

之 破 壞 型 態，如 岩 屑 或 土 壤

之 流 動 破 壞。其 流 動 體 與 圍

岩 間 有 時 有 明 顯 之 接 觸 面

或 僅 唯 一 層 可 塑 性 之 流 動

帶，其 運 動 速 度 變 化 可 由 不

易 察 覺 之 蠕 動 潛 移 到 快 速

的 岩 屑 崩 流， 如 泥 流、土 流

或 土 石 流 等。 1 4 道 路 上 邊 坡

之 岩 體 或 土 體 於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下 產 生 流 動 之 狀 態。流

動 型 式 包 括 乾 流 及 濕 流 。 1 5

臺 灣 山 區 道 路 邊 坡 常 見 者

多 為 暴 雨 浸 潤 及 沖 刷 所 誘

發 的 破 壞，惟 有 時 亦 可 能 因

上 邊 坡 之 溪 谷 或 溝 渠 水 位

暴 漲 溢 流 沖 刷 引 致 坡 體 坍

塌 與 水 混 合 而 形 成 者。 1 6 土

石 流 係 指 泥 、 砂 、 礫 及 巨 石

等 物 質 與 水 之 混 合 物 ， 在 豪

大 雨 期 間，因 重 力 作 用 為 主，

水 流 作 用 為 輔 之 高 濃 度 流 動

體 ， 在 谷 地 向 下 游 流 動 。 1 7  

1 1  同 註 6， 第 4 4 - 4 5 頁 。  
1 2  同 註 7， 第 8 頁 。  
1 3  同 註 9。  
1 4  同 註 9， 第 2 3 頁 。  
1 5  A b r a m s o n，L . W .，L e e，T . S .，S h a r m a，S，B o y c e . G . M .，“ S l o p e  S t a b i l i t y  

a n d  S t a b i l i z a t i o n  M e t h o d s ”， 2 n d  E d i t i o n， J o h n  W i l e y  &  S o n s， I n c，
N e w  Y o r k， 2 0 0 2 .  

1 6  同 註 1 2， 第 8 頁 。  
1 7  同 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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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邊 坡 破 壞 因 子  

地 質  地 形  環 境  人 為  

1 .脆 弱 物 質  1 .構 造 抬 升  1 .強 烈 降 雨  1 .坡 趾 開 挖  

2 .敏 感 物 質  2 .河川侵蝕坡 趾  2 .快 速 雪 溶  2 .坡 頂 加 載  

3 .風 化 物 質  3 .坡浪侵蝕坡 趾  3 .長 期 性 大 雨  3 .含 水 層 下 降  

4 .受 剪 切 物 質  4 .冰河侵蝕坡 趾  4 .地 下 水 降 低  4 .伐 林  

5 .節 理 或 裂 縫  5 .側 蝕  5 .地 震  5 .灌 溉  

6 .岩體不連續面的位態不良  6 .洞 穴 侵 蝕  6 .火 山 噴 發  6 .採 礦  

7 .構造不連續 的位態 不良  7 .坡頂加載負 荷  7 .融 冰  7 .人 為 震 動  

8 .滲透率明顯 差異  8 .去 除 植 生  8 .氣候快速變 遷  8 .公共設施漏 水  

資 料 來 源 ： D . M .  C r u d e n  a n d  D . J .  v a r n e s  , " L a n d s l i d e  t y p e s  a n d  

p r o c e s s e s " ,  L a n d s l i d e  :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a n d  M i t i g a t i o n , p . 3 6 - 9 0 , 1 9 9 6  

(六 )複 合 型 ( c o m p l e x )  

邊 坡 破 壞 如 為 上 述 各

類 型 先 後 或 同 時 發 生 之 破 壞

即為複合型。  

二 、 邊 坡 災 害 基 本 原 因  

(一 )災 害 基 本 原 因  

C r u d e n 等 人 ( 1 9 9 6 ) 1 8

將 邊 坡 破 壞 因 子 按 地 質、地

形、環 境 及 人 為 因 素 之 影 響

分 為 四 類，詳 如 邊 坡 破 壞 因

子 表 (表 2 )。  

概 言 之 ， 邊 坡 由 岩 土

材 料 組 成，重 力 是 決 定 邊 坡

穩 定 性 的 根 本 因 素。由 於 邊

坡 表 面 傾 斜 ， 坡 體 材 料 (岩 /

土 體 )在 重 力 的 作 用 下 ， 平

行 於 坡 面 的 分 力 使 岩 /土 體

受 到 向 下 的 剪 應 力，斜 坡 愈

陡 峭，剪 應 力 愈 大。至 於 阻

止 岩 /土 體 下 滑 的 抵 抗 力，則

來 自 剪 力 強 度，由 凝 聚 力 與

摩 擦 力 組 成。如 果 各 種 不 利

因 素 的 作 用 造 成 (潛 在 滑 動

面 的 )剪 應 力 大 於 剪 力 強 度，

破 壞 了 平 衡 條 件 ， 邊 坡 上 的

岩 /土 體 就 會 崩 塌 破 壞。邊 坡

在 多 種 不 利 因 素 的 作 用 下 ，

例 如 長 期 風 化 作 用 可 能 導

致 岩 石 土 壤 強 度 降 低、坡 體

受 到 超 過 設 計 標 準 的 外 力

作 用 等，都 可 能 造 成 坡 體 內

的 剪 力 強 度 降 低 或 剪 應 力

增 加。一 旦 下 滑 驅 動 力 大 於

抵 抗 力 時，邊 坡 終 將 失 去 穩

定 破 壞 。一 般 而 言，邊 坡 設

計 時 必 須 輔 以 穩 定 分 析，使

符 合 最 小 安 全 係 數 要 求 。 1 9  

(二 )學 理 分 析  

邊 坡 穩 定 設 計 方 法

可 分 為 容 許 應 力 設 計 法 、

性 能 設 計 法 與 可 靠 度 設 計

法 ， 設 計 邊 坡 及 其 地 工 設

施 時 ， 可 選 擇 其 中 一 種 方

法 進 行 分 析 與 計 算 。 選 用

1 8  D . M .  C r u d e n  a n d  D . J .  v a r n e s  ， " L a n d s l i d e  t y p e s  a n d  p r o c e s s e s "，  

L a n d s l i d e  :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a n d  M i t i g a t i o n ， p . 3 6 - 9 0， 1 9 9 6  
1 9  同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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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邊 坡 長 久 性 及 臨 時 性 安 全 係 數 ( F S )  

長 久 性 (設 計 使 用 年 限 )  

常 時  F S≧ 1 . 5  

設 計 地 震  F S≧ 1 . 1  

高 水 位  F S≧ 1 . 2  

臨 時 性 (施 工 中 )  

常 時  F S≧ 1 . 2  

設 計 地 震  F S≧ 1 . 0  

高 水 位  F S≧ 1 . 1  

資 料 來 源 ： 交 通 部 頒 布 ，《 公 路 邊 坡 工 程 設 計 規 範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
西 元 2 0 1 5年 1 2月 ）， 第 1 1頁 。  

容 許 應 力 法 時 ， 依 據 整 體

安 全 係 數 檢 核 穩 定 性 。 常

見 的 一 般 邊 坡 長 久 性 及 臨

時 性 安 全 係 數 要 求 如 表 3。

選 用 性 能 設 計 法 時 ， 依 據

分 項 係 數 檢 核 穩 定 性 。 選

用 可 靠 度 設 計 法 時 ， 依 據

破 壞 機 率 檢 核 穩 定 性 。 2 0  

簡 單 來 講 邊 坡 達 到 穩

定，必 是 下 滑 驅 動 力 小 於 阻

抗 力，安 全 係 數 的 比 值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安 全 係 數 = 抵 抗 剪

力 強 度 /向 下 剪 應 力 =阻 抗

力 / 驅 動 力 是 以 邊 坡 穩 定

取 決 於 減 少 驅 動 力 及 增 加

阻 抗 力，這 兩 方 面，如 何 減

少 驅 動 力 及 增 加 阻 抗 力，概

述 如 下 ：  

1 .減 少 驅 動 力  

邊 坡 滑 動 的 驅 動 力 主

要 來 自 重 力。邊 坡 材 料 受 到

重 力 作 用 而 有 下 滑 的 趨 勢 ，

一 旦 驅 動 力 超 過 滑 動 面 之

阻 抗 力 ， 邊 坡 即 發 生 滑 動 。

減 少 驅 動 力 的 方 式 包 括：降

低 坡 角 或 坡 高、降 低 邊 坡 載

重 及 透 過 邊 坡 排 水 控 制 地

下 水 位 等。 例 如：坡 頂 構 造

物 如 位 於 影 響 邊 坡 穩 定 範

圍 內，可 調 整 其 位 置 或 基 礎

型 式，以 減 輕 對 於 邊 坡 穩 定

之 負 面 影 響，如 採 用 工 程 手

段 將 坡 頂 構 造 物 改 採 深 基

礎，使 構 造 物 載 重 傳 遞 至 滑

動 面 以 下 之 地 層，以 降 低 邊

坡 載 重 。 2 1  

2 .增 加 阻 抗 力  

增 加 邊 坡 滑 動 阻 抗 力

可 透 過 提 供 邊 坡 滑 動 阻 抗

或 提 高 邊 坡 抗 剪 強 度 兩 種

方 式 達 成，前 者 常 利 用 擋 土

設 施 自 重，如 剛 性 或 柔 性 擋

土 設 施、坡 趾 填 土 等，以 及

採 用 地 錨 之 錨 碇 力 提 高 阻

抗 力；後 者 常 採 用 止 滑 構 造

物 如 排 樁 穿 過 可 能 滑 動 區

域 ， 或 是 地 盤 改 良 等 方 式 ，

提 高 邊 坡 的 抗 剪 強 度，以 增

進 邊 坡 之 穩 定。坡 趾 填 土 可

2 0  方 永 壽 ， 公 路 邊 坡 工 程 設 計 規 範 ， 交 通 部 頒 布 ， 2 0 1 5 年 1 2 月 ， 第 1 1 頁 。 
2 1  同 註 2 0， 第 c - 3 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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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坡 趾 處 之 靜 載 重，以 增

加 邊 坡 之 下 滑 阻 抗 力。對 於

遭 到 挖 除 坡 趾 之 順 向 坡，如

回 填 土 仍 可 能 不 足 以 維 持

其 穩 定 性，可 於 坡 趾 先 採 用

簡 易 構 造 加 以 支 撐，配 合 必

要 之 排 水 設 施，然 後 再 回 填

坡 趾。坡 趾 填 土 應 選 用 排 水

性 佳 之 土 方，配 合 設 置 地 表

及 地 下 排 水 系 統，以 增 進 邊

坡 之 穩 定 性 。 2 2  

凡 能 穩 定 邊 坡 保 護 坡

趾 的 工 程 可 通 稱 之 為 護 坡

工 程，可 分 為 抑 制 工 法 與 抑

止 工 法 兩 大 類。抑 制 工 法 是

指 以 改 變 邊 坡 之 坡 度、地 形

或 地 下 水 等 自 然 環 境，以 達

到 穩 定 邊 坡 的 各 種 處 置，諸

如 ： 整 坡 、 排 水 措 施 等 。 抑

止 工 法 乃 係 以 工 程 構 造 物

來 抗 制 滑 動， 包 括 打 樁、 擋

土 牆、漿 砌 卵 石、乾 砌 塊 石

等 多 種。採 用 何 種 穩 定 方 法

應 依 現 場 需 要 隨 地 制 宜，在

坡 趾 以 工 程 方 法 穩 定 之，並

配 合 適 當 的 排 水 措 施 及 植

生 綠 化 ， 方 能 達 到 效 果 。 2 3  

 

國 內 外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一 、 國 外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一 )日 本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2 4  

日 本 政 府 於 1 9 6 9 年

制 定 了 「 急 傾 斜 地 崩 坍 災 害

防 治 法 」，針 對 坡 地 災 害 危 險

潛 勢 區 域 ， 全 面 調 查 並 編 定

公 告 標 示 ， 同 時 亦 制 定 危 險

性 住 宅 區 移 轉 補 助 制 度 及 防

災 救 難 措 施 ， 以 減 少 或 避

免 災 害 。 其 山 坡 地 安 全 防

災 架 構 如 圖 1 及 圖 2，包 括

有 防 災 區 指 定 、 災 害 評 估

預 測 、 開 發 許 可 及 監 督 、

警 戒 避 難 、 防 災 宣 導 等 積

極 作 為 。  

現 今 日 本 山 坡 地 的 災

害 已 大 幅 減 少，加 上 日 本 政

府 對 於 山 坡 地 災 害 防 治 體

制，從 中 央 到 地 方 均 環 環 相

扣，且 無 論 中 央 或 地 方 均 有

山 坡 地 災 害 處 理 專 門 部 門

或 專 責 機 構。同 時 在 透 過 通

報 觀 測 系 統 發 覺 災 情 時，包

含 消 防 隊 及 軍 方 均 迅 速 組

成 救 援 救 災 編 制，前 往 災 區

執 行 救 援 任 務 。  

(二 )香 港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2 5  

香 港 地 小 人 稠 ， 土 地

開 發 利 用 壓 力 相 當 大，而 逐  

2 2  同 註 2 0， 第 c - 3 1 頁 。  
2 3  陸 象 豫，〈 林 道 排 水 與 邊 坡 穩 定 〉《林 業 研 究 專 訊 第 》，第 2 1 期 第 5 冊 ，
西 元 2 0 1 4 年 ， 第 6 5 頁 。  

2 4 陳 建 忠 、 蔡 綽 芳 ， "山 坡 地 住 宅 使 用 管 理 維 護 相 關 防 災 制 度 及 法 令 研 究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1 9 9 9 年 。  

2 5 林 家 賢 ，〈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之 研 究 -以 基 隆 市 為 例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河 海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西 元 2 0 0 4 年 6 月 ， 8 -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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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 本 山 坡 地 安 全 防 災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陳 建 忠 、 蔡 綽 芳 ， 〈 山 坡 地 住 宅 使 用 管 理 維 護 相 關 防 災 制
度 及 法 令 研 究 〉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臺 北 )， 西 元 1 9 9 9 年 。  

 

 

圖 2   日 本 地 滑 防 災 及 警 戒 體 制 系 統 圖  

資 料 來 源 ： 陳 建 忠 、 蔡 綽 芳 ， 〈 山 坡 地 住 宅 使 用 管 理 維 護 相 關 防 災 制
度 及 法 令 研 究 〉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臺 北 )， 西 元 1 9 9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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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發 展 山 坡 地 開 發，然 而 過

去 5 0 年 來 ， 超 過 4 7 0 人 因

人 造 坡 地 發 生 山 泥 傾 洩 而

喪 生 ， 直 到 1 9 7 2 年 先 後 發

生 寶 珊 道 與 秀 茂 坪 山 泥 傾

洩，分 別 導 致 6 7 人 與 7 1 人

喪 生 ， 有 鑑 於 這 兩 宗 事 件 ，

香 港 政 府 在 建 築 物 條 例 執

行 處 轄 下 成 立 一 個 小 組，負

責 私 人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之 岩

土 工 程 管 制 事 宜。及 至 1 9 7 6

年 秀 茂 坪 發 生 另 一 次 災 害 ，

造 成 1 8 人 喪 生 後 ， 香 港 政

府 在 1 9 7 7 年 於 土 木 工 程 署

轄 下 成 立 「 土 力 工 程 處 」

( G eo t ec h n i c a l  Eng in e e r i n g  

O f f i c e， G. E . O )作 為 政 府 中

央 斜 坡 監 管 機 構，全 權 處 理

全 香 港 所 有 坡 地 工 程，包 括

探 勘 、 設 計 、 施 工 、 觀 測 及

維 護 的 所 有 作 業 。  

香 港 土 力 工 程 處 專 責

於 斜 坡 安 全 監 督、釐 定 安 全

標 準、進 行 岩 土 工 程、相 關

研 究 發 展 及 提 供 教 育 協 助

等 工 作，對 於 山 坡 地 災 害 防

治 工 作，可 謂 績 效 卓 著。 尤

以 在 邊 坡 管 理 制 度 之 建 立 ，

透 過 斜 坡 檢 查 、 登 錄 制 度 、

確 認 維 修 責 任、進 而 執 行 維

修 管 理 等 手 段，輔 以 相 關 輔

助 措 施，提 供 一 套 完 整 的 山

坡 地 安 全 防 災 架 構 ， 如 圖 3

及 圖 4。  

 

圖 3   香 港 山 坡 地 安 全 防 災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陳 建 忠 、 蔡 綽 芳 ， 〈 山 坡 地 住 宅 使 用 管 理 維 護 相 關 防 災 制
度 及 法 令 研 究 〉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臺 北 )， 西 元 1 9 9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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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內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一 )相 關 法 令  

國 內 山 坡 地管 理法令，

最早為民國 6 5 年 4 月 2 9 日

公 布 實 施 的 「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條例」，當時立法主要以保

育 山 坡 地 為 考 量 。 隨 著 經 濟

發 展，山 坡 地 住 宅 逐 漸 增 加 ，

「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 條 例 」已

無 法 有 效 管 理 山 坡 地 開 發

行 為 ， 內 政 部 遂 於 民 國 7 2

年 7 月 7 日 令 訂 定「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管 理 辦 法 」發 布 全

文 2 6 條 2 6， 這 是 以 管 理 山

坡 地 建 築 開 發 為 目 的 之 法

令，主 要 管 理 於 山 坡 地 建 築

期 間 應 有 作 為 。  

國 內 於 民 國 8 6 年 8

月 1 8 日 發 生 林 肯 大 郡 山 坡

地 崩 塌 災 害，促 使 內 政 部 於

「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 施 工 篇 中

增 列 第 1 3 章 「 山 坡 地 建 築 」

 

圖 4   香 港 私 有 人 造 斜 坡 稽 查 維 修 作 業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陳 建 忠 、 蔡 綽 芳 ， 〈 山 坡 地 住 宅 使 用 管 理 維 護 相 關 防 災 制
度 及 法 令 研 究 〉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臺 北 )， 西 元 1 9 9 9 年 。  

 

2 6  「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管 理 辦 法 」於 中 華 民 國 9 2 年 3 月 2 6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2 0 0 0 3 3 3 6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名 稱 為 「 山 坡 地 建 築 管 理 辦 法 」 及
全 文 1 0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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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於 中 華 民 國 8 6 年 1 2 月 2 6

日 內 政 部 （ 8 6） 台 內 營 字 第

8 6 9 0 1 6 5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 將

山 坡 地 建 築 納 入 規 範 ， 要 求

山 坡 地 基 地 不 得 開 發 建 築 認

定 基 準 及 設 計 原 則 ， 以 避 免

坡 地 災 難 之 發 生 。  

「 建 築 法 」第 7 7 條 規

定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使

用 人 應 維 護 建 築 物 合 法 使

用 與 其 構 造 及 設 備 安 全。直

轄 市 、 縣 (市 ) (局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對 於 建 築 物 得 隨 時 派

員 檢 查 其 有 關 公 共 安 全 與

公 共 衛 生 之 構 造 與 設 備。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應 由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使 用 人 定 期

委 託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認

可 之 專 業 機 構 或 人 員 檢 查

簽 證，其 檢 查 簽 證 結 果 應 向

當 地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申 報。非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經 內

政 部 認 有 必 要 時 亦 同。前 項

檢 查 簽 證 結 果，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得 隨 時 派 員 或 定 期 會 同

各 有 關 機 關 複 查。第 三 項 之

檢 查 簽 證 事 項 、 檢 查 期 間 、

申 報 方 式 及 施 行 日 期，由 內

政 部 定 之。』本 法 條 規 定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應 維 護 建 物

構 造 及 安 全，不 在 建 物 肇 生

危 害 事 件 後 再 來 究 責 。  

與 山 坡 地 建 築 相 關 法

令 尚 有 公 路 法、水 土 保 持 法、

森 林 法、水 利 法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整 理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維 護 義 務 人，彙 整 如 表

4 及 圖 5。 根 據 上 揭 圖 表 ，

人 工 邊 坡 之 維 護 義 務 人，依

其 性 質 大 致 可 分 為 公 部 門

與 私 人 所 有 兩 類，其 中 公 部

門 有 森 林 區 、 公 路 及 水 利

表 4   山 坡 地 相 關 法 令 與 維 護 義 務 人 彙 整 表  

編 號  種 類  法 令 依 據  維 護 義 務 人  

一  
山 坡 地 集 合
住 宅 社 區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民 國 9 5 年
0 1 月 1 8 日 修 正 )第 2 8 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與 第 2 9 條 第 6 項  

起 造 人  

管 理 負 責 人  

管 理 委 員 會  

二  
山 坡 地 非 集
合 住 宅 社 區  

建 築 法 (民 國 9 8 年 0 5 月 2 7 日
修 正 )第 7 7 條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人  

三  森 林 區  
森 林 法 (民 國 9 3 年 0 1 月 2 0 日
修 正 )第 2 1 條  

森 林 所 有 人  

利 害 關 係 人  

四  公 路 邊 坡  
公 路 法 (民 國 9 9 年 0 1 月 2 7 日
修 正 )第 3 條 與 第 2 6 條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五  溪 流 堤 岸  

水 利 法 (民 國 9 7 年 0 5 月 0 7 日
修 正 )第 5 1、 7 3 與 7 6 條 ； 水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民 國 9 8 年 1 1

月 0 3 日 修 正 )第 7 條  

興 辦 水 利 事
業 人  

水 利 事 業 管
理 機 關  

六  

單 一 人 工 邊
坡 (非 屬 上 述
各 類 )  

水 土 保 持 法 (民 國 9 2 年 1 2 月
1 7 日 修 正 )第 4 條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資 料 來 源 ： 林 裕 益 ，〈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分 級 管 理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大 地 工 程 處 出 版 》 (臺 北 )， 西 元 2 0 1 3 年 8 月 ， 頁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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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各 轄 管 機 關 ， 私 人 則 有 住

宅 社 區 起 造 人 、 社 區 管 理 負

責 人 、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建

築 物 或 土 地 之 所 有 人 (或 使

用 人 )，依 法 二 者 皆 須 負 有 土

地 權 管 範 圍 所 有 人 工 邊 坡 之

處 理 與 維 護 的 權 責 。 2 7  

我 國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管 理，從 法 令 沿 革 可 見 隨 著

時 期 之 演 進，管 制 方 式 已 由

鬆 漸 嚴 之 情 況。現 有 之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其 開 發 年 期 與

災 害 風 險 程 度 有 相 對 關 係 ，

早 期 因 法 令 不 周，管 制 不 嚴 ，

而 有 開 發 選 址、規 劃 設 計 不

當、施 工 不 良 或 維 護 不 善 等

情 況，加 上 設 施 老 化 等 因 素 ，

導 致 其 災 害 風 險 程 度 相 對

偏 高 。 2 8  

坡 地 建 築 之 災 變 ， 固

然 絕 大 部 分 的 原 因 在 於 開

發 錯 誤、施 工 不 當 及 天 然 災

害，但 坡 地 居 民 缺 乏 防 災 觀

念 ， 未 做 好 日 常 維 護 工 作 ，

亦 是 致 災 的 主 因。 2 9 因 此 政

府 及 相 關 單 位 陸 續 推 行 坡

 

圖 5   山 坡 地 相 關 法 令 與 維 護 義 務 人 關 係 圖  

資 料 來 源 ： 林 裕 益 ，〈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分 級 管 理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大 地 工 程 處 出 版 》 (臺 北 )， 西 元 2 0 1 3 年 8 月 ， 頁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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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林 裕 益 ，〈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分 級 管 理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大 地 工 程 處 出 版 》 (臺 北 )， 西 元 2 0 1 3 年 8 月 ， 4 1 頁 。  

2 8 林 建 宏 ，〈 山 坡 地 住 宅 區 防 災 區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建 立 之 研 究 〉《 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土 木 與 災 防 技 術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 西 元 2 0 0 1 年 。  

2 9 戴 興 達 、 劉 俊 杰 、 林 文 欽 ，〈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居 民 D I Y 自 助 檢 視 作 業
之 探 討 〉《 工 程 》， 第 7 4 卷 第 6 期 ， 西 元 2 0 0 1 年 ， 第 9 9 - 1 0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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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社 區 公 共 安 全 檢 查，希 望

藉 由 坡 地 社 區 居 民 及 專 業

人 員，在 平 時 檢 視 坡 地 社 區

的 安 全 性，期 望 早 期 發 現 危

險 徵 兆，加 強 相 對 應 措 施 以

減 少 災 害 發 生 的 機 率，達 到

天 助 自 助 的 目 的 。 3 0  

(二 )坡 地 管 理 概 況  

我 國 現 行 防 災 管 理 制

度，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2 2 日 修 頒 之 「 災 害 防 救

法 」， 在 行 政 體 系 上 分 為 三

級 制 (中 央 、 縣 市 、 鄉 鎮 )，

負 責 各 種 災 害 預 防、應 變 及

復 原 重 建 。  

山坡地災害就制度上，

僅 土 石 流 由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負 責 ， 其 餘 型 式 災 害 主 管

機 關 至 今 尚 未 明 確 律 定 ， 亦

未 制 定 相 關 防 災 管 理 機 制 ，

有 必 要 加 以 劃 定，以 符 合 災

害 防 救 實 需 。  

(三 )山 坡 地 管 理 流 程  

目 前 國 內 坡地 管理，先

由 專 業 人 員 依 據 邊 坡 基 本 資

料 、 巡 查 及 監 測 結 果 實 施 邊

坡 分 類 ， 其 中 邊 坡 巡 查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目 視 檢 查 邊 坡 是 否

有 開 裂 、 變 形 、 陷 落 、 隆 起

等 失 穩 表 徵 ， 或 設 施 功 能 異

常 等 情 形 ， 巡 查 項 目 涵 蓋 坡

面及所有設施 -包括排水、護

坡，擋土設施 等，例如截 /排

水 溝 、 洩 水 孔 、 排 水 管 、 擋

土 牆 、 地 錨 等 。  

此 外 ， 為 利 於 巡 查 工

作 的 進 行，管 理 單 位 應 設 置

安 全 的 通 道 供 巡 查 人 員 作

業。巡 查 工 作 又 可 以 分 為 定

期 巡 查 及 特 別 巡 查。所 謂 定

期 巡 查 是 指 平 時 維 持 一 定

頻 率 的 巡 視 檢 查，特 別 巡 查

則 是 於 颱 風、大 豪 雨 或 地 震

等 事 件 後 所 發 動 的 巡 視 檢

查。一 般 性 的 檢 查 可 以 由 非

專 業 人 員 (例 如 社 區 住 戶 )進

行，一 旦 發 現 有 異 常 表 徵 急

遽 變 化 或 有 劣 化 趨 勢 時，宜

委 由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辦 理，以

免 誤 判 而 貽 誤 先 機。 3 1 巡 查

要 領 表 如 表 5。  

1 .政 府 機 關 山 坡 地 管 理

流 程 -以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例  

建 立 山 坡 地 檔 案 實 施

管 理，基 本 資 料 由 專 業 技 師

依 目 視 檢 查 表，至 坡 地 現 場

實 施 檢 查 及 填 註 並 拍 照 記

錄 ， 以 完 成 初 步 評 估 作 業 ，

再 由 專 人 審 查 核 覆，完 成 細

部 評 估 ， 最 後 依 調 查 結 果 實

施 邊 坡 分 級，區 分 一 至 五 級，

風 險 程 度 分 別 為 高 、 中 高 、

3 0 吳 正 雄 ，〈 山 坡 地 老 舊 社 區 之 水 土 保 持 問 題 〉《 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土 木
與 災 防 技 術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 西 元 1 9 9 8 年 3 月 。  

3 1 方 仲 欣 ，〈 工 程 邊 坡 的 健 康 管 理 〉《 科 學 發 展 》 (臺 北 )， 第 5 7 1 期 ， 西
元 2 0 2 0 年 7 月 ， 第 4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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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中 低 及 低 ； 最 後 再 依 風

險 等 級 訂 定 巡 視 檢 查 頻 次 ，

遇 立 即 危 害 山 坡 或 高 風 險

山 坡 則 實 施 改 善 作 為 或 運

用 儀 器 實 施 監 測，臺 北 市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維 護 管 理 流

程 圖 (如 圖 6 )。  

2 .國 軍 山 坡 地 管 理 流 程  

於 防 汛 期 間 ， 要 求 各

單 位 依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內 容 同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 每 月 實 施 定 期 巡

查 一 次，另 於 颱 風、豪 大 雨

或 地 震 前 後 實 施 特 別 巡 查 ，

如 發 現 檢 查 表 中 ， 如 無 該 項

檢 查 項 目 時 則 該 項 免 勾 填 。

經 自 行 檢 查 後 ， 如 發 現 有 安

全 顧 慮 者，處 理 方 式 有 三 種，

第 一 種 請 將 本 表 送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水 土 保 持 主

管 單 位 ， 作 為 是 否 安 排 複 檢

之 參 考 (山 坡 地 位 於 營 區 或

訓 練 場 周邊，未負管理之責 )；

第 二 種 委 請 南 或 北 部 地 區 工

程諮詢小組進行詳細評估，藉

此進一步判斷其劣化嚴重性，

若為是，由管理單位依詳細評

估結果提出改進措施，進行緊

急維修，若為否，則排入年度

維 修 ； 第 三 種 由 管 理 單 位 擬

定 修 繕 管 制 計 畫 和 搶 修 措 施

及 現 場 照 片，向 上 爭 取 預 算，

進 行 緊 急 搶 修，以 維 持 設 施

之 功 能 運 行，詳 如 山 坡 地 有

安 全 顧 慮 處 理 方 法 彙 整 表

如 表 6， 經 歸 納 國 軍 山 坡 地

評 估 流 程 圖 (如 圖 7 )。  

 

表 5   定 期 (特 別 )巡 查 要 領 表  

項 次  巡 查 種 類  巡 查 重 點  

一  定 期 巡 查  

定 期 巡 檢 是 由 使 用 單 位 及 工 程 維 護 權 責 單 位 平 時 進
行 的 目 視 巡 檢 ， 主 要 是 以 構 造 物 的 功 能 性 為 巡 查 目
標 ， 藉 以 確 認 邊 坡 穩 定 與 否 。 其 中 使 用 單 位 負 責 固 定
期 間 實 施 目 視 檢 測 巡 檢 ， 當 發 現 邊 坡 構 造 物 有 異 常 現
象 時 ， 應 立 即 向 上 一 級 權 責 單 位 通 報 ， 並 邀 集 專 家 學
者 進 行 現 場 勘 查 判 定 是 否 需 要 維 修 。 此 檢 測 方 式 由 於
屬 平 時 之 作 業 ， 故 以 人 員 在 目 視 可 見 之 邊 坡 是 否 有 異
狀 作 為 巡 查 之 重 點 。  

二  特 別 巡 查  

其 為 不 定 期 巡 查 ， 通 常 於 颱 風 、 豪 雨 與 地 震 等 災 害 前
後 ， 或 施 工 不 當 之 人 為 破 壞 ， 當 山 坡 地 安 全 有 虞 慮
時 ， 由 工 程 維 護 單 位 負 責 實 施 特 別 巡 查 。 檢 測 人 員 應
於 事 故 發 生 能 安 全 到 達 現 場 ， 快 速 完 成 巡 查 評 估 作
業 。 檢 測 方 式 以 目 視 或 簡 單 工 具 為 主 ， 檢 測 結 果 應 紀
錄 後 儲 存 以 利 後 續 的 維 護 管 理 。 其 檢 測 特 點 在 於 短 期
內 掌 握 山 坡 地 設 施 主 體 週 邊 設 施 之 損 壞 狀 況 ， 評 估 有
無 二 次 災 害 之 危 險 因 素 及 安 全 性 ， 經 檢 測 評 估 在 必 要
時 ， 則 尋 求 專 業 人 員 實 施 複 查 或 快 速 擬 定 管 制 計 畫 和
搶 修 措 施 ， 以 避 免 災 害 擴 大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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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 北 市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維 護 管 理 流 程 圖  

資 料 來 源 ： 林 裕 益 ，〈 山 坡 地 人 工 邊 坡 分 級 管 理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大 地 工 程 處 出 版 》 (臺 北 )， 西 元 2 0 1 3 年 8 月 ， 頁 4 4。  

 

人工邊坡調查建檔目視檢查結果

第一類
災害風險高

邊坡破壞徵兆很明顯
且有重要保全對象

第二類
災害風險中高
邊坡破壞徵兆很明顯
且有重要保全對象

第三類
災害風險中

邊坡破壞徵兆少或中
等重要保全對象

第四類
災害風險中低
邊坡破壞徵兆少
或無重要保全對象

第五類
災害風險低

未發現邊坡破壞徵兆
或重要保全對象

辦理現場會勘
提供改善建議
予義務人

公開查詢義務
人定期檢視

公開查詢義務
人不定期檢視

有明顯破壞徵兆
或涉及公共安全

請維護義務人
改善

義務人
辦理改善

維護義務人
屬性

主管機關(大地
處)協助改善

人工邊坡完成改善

通知維護義務人依水土法
第8條實施水土保持處理

與維護

重新調查後再分類

無依據水土保持法
第4條及第8條

依據災害防救法
第4條及第22條

有

公有

私有

表  6   國 軍 山 坡 地 有 安 全 顧 慮 處 理 方 法 彙 整 表  
處 理 方 法  處 理 方 式  

第 一 種  

請 將 本 表 送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水 土 保 持 主 管 單 位 ，
作 為 是 否 安 排 複 檢 之 參 考 (山 坡 地 位 於 營 區 或 訓 場 周 邊 ，
未 負 管 理 之 責 )  

第 二 種  

委 請 南 或 北 部 地 區 工 程 諮 詢 小 組 進 行 詳 細 評 估，藉 此 進 一
步 判 斷 其 劣 化 嚴 重 性 ， 若 為 是 ， 由 管 理 單 位 依 詳 細 評 估 結
果 由 提 出 改 進 措 施 ， 進 行 緊 急 維 修 ， 若 為 否 ， 則 排 入 年 度
維 修  

第 三 種  
由 管 理 單 位 擬 定 修 繕 管 制 計 畫 和 搶 修 措 施 及 現 場 照 片，向
上 爭 取 預 算 ， 進 行 緊 急 搶 修 ， 以 維 持 設 施 之 功 能 運 行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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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一 、 國 外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國 外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法 及

檢 查 表 ， 本 文 以 日 本 及 香 港

做 法 實 施 探 討 ， 其 共 同 特 性

是 對 邊 坡 的 危 安 狀 況 均 以 量

化 評 分 制 度 ， 作 為 對 邊 坡 安

全 或 危 險 的 評 斷 標 準 。  

(一 )日 本 點 數 法  

此 法 為 日 本 於 1 9 7 2

年 歷 經 一 連 串 大 規 模 坡 地

災 變 後，針 對 豪 雨 引 發 的 坡

地 崩 塌 危 險 程 度，以 點 數 的

方 式 進 行 量 化 點 數 評 估 坡

地 安 全 性。該 方 法 分 別 針 對

自 然 及 人 工 坡 面，選 擇 對 山

坡 地 崩 塌 之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圖 7  國 軍 山 坡 地 評 估 流 程 圖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製 。  

 

山坡地評估

定期巡查:平時每月
1.失穩表徵

2.設施功能異常

特別巡查:重大災害(颱風、
地震及豪大雨)

1.失穩表徵
2.設施功能異常
3.豪大雨災害

維安顧慮

縣市政府或工程諮詢小組
安排詳細評估維安顧慮

監測系統 維護改善

預算編列
邊坡維護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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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評 分，對 於 關 聯 性 較 高

因 子 給 予 較 高 分 數 權 重，最

後 依 各 項 因 子 之 加 總 的 總

分 高 低，分 成 由 危 險 程 度 高

而 低 的 A、 B、 C 三 級 。 3 2

其 評 估 因 子 為 高 度、坡 度 、

懸 凸 程 度 、 表 土 層 厚 度 、

滲 透 水 、 邊 坡 周 圍 之 崩 塌

情 形 、 防 護 工 程 之 技 術 水

準 、 結 構 物 是 否 異 常 等 8

類 ， 為 日 本 點 數 法 影 響 因

素 評 估 標 準 表 內 評 估 項 目，

依 上 述 評 估 表 總 分 數，對 照

日 本 點 數 法 危 險 程 度 判 定

表 ， 訂 定 危 險 程 度 。  

( 二 ) 香 港 土 力 工 程 處

( G . E . O )評 估 法  

香 港 政 府 在 1 9 7 7 年

7 月 於 土 木 工 程 署 轄 下 成 立

「 土 力 工 程 處 」

( G e o t e c h n i c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O f f i c e ，

G . E . O )，進 行 邊 坡 的 管 理 與

治 理 工 作，在 無 數 工 程 人 員

努 力 之 下，有 效 控 制 山 坡 地

災 害 的 肇 生 ， 成 為 2 0 世 紀

後 期 全 世 界 成 功 管 理 邊 坡

的 模 範 區 域。其 山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表，包 含 邊 坡 登 錄 篩 選

表、邊 坡 危 險 徵 兆 檢 視 表 及

邊 坡 崩 塌 生 命 損 失 後 果 類

別 範 例 表 等 三 種；邊 坡 登 錄

篩 選 表，區 分 登 記 表、現 地

調 查 表 及 前 期 安 全 篩 選 表

等 三 部 分，用 以 確 認 邊 坡 詳

細 座 標 位 置 、 維 護 義 務 人 ，

該 邊 坡 工 程 執 行 及 維 護 紀

錄 由 何 單 位 審 核 及 發 出 許

可，邊 坡 擋 土 牆 型 式，坡 腳

與 洩 水 孔 狀 況；用 以 判 斷 邊

坡 是 否 安 全 的 前 期 安 全 篩

選 表，則 以 邊 坡 危 險 徵 兆 檢

視 表 評 分 實 施 一、二、三 等

級，再 結 合 邊 坡 崩 塌 生 命 損

失 後 果 類 別 表，綜 合 分 析 的

評 分，依 據 邊 坡 篩 選 評 分 分

級 表 實 施 一 到 五 級 等，一 到

三 等 不 實 施 詳 細 分 析，四 至

五 等 需 實 施 詳 細 分 析 。  

二 、 國 內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目 前 國 內 對 山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方 法 ， 有 許 多 單 位 投 入

研 究 ， 較 著 名 的 計 有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及「土木技師公會」等五

個單位，其檢查 表共計 八份。  

(一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檢 查 表  

1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山 坡 地 安 全 諮 詢 小 組 － 山

3 2 林 喜 麟 ， 國 內 外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表 簡 介 ， 臺 灣 省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技 師 報 ，
h t t p \ \ e t i m e s . t w c e . o r g . t w， 檢 索 日 期 ： 西 元 2 0 2 1 年 7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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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地 現 況 資 料 調 查 表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1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錄 表 。  

( 2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居

住 手 冊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  

( 3 )山 坡 地 住 宅 安 全

自 助 檢 視 表 。  

2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1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  

( 2 )你 的 居 住 環 境 成

績 單 。  

3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行檢查表  

4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二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國 內 山 坡 地 檢 查 表 ，

經 研 究 分 析 發 現 ， 大 多 數 安

全 檢 查 表 之 設 計 均 以 勾 選 方

式，優 點 是 選 填 上 清 楚 明 確，

但 有 時 又 太 過 於 二 分 法 或 三

分 法 ， 難 以 表 達 實 際 情 況 。  

我 國 法 令 規 定 「 公 、

私 有 之 人 工 邊 坡 」管 理 維 護

之 責 人 員 為「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 負 有 ，「 集 合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之 責 人 員 為 「 起 造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 非 集 合 社 區 」

管 理 維 護 人 員 為「 建 物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 基 此 ， 坡

地 維 護 管 理 人 員 絕 大 部 分

非 專 業 人 員，檢 查 表 格 應 填

寫 簡 單 、 專 業 名 詞 少 ， 其

中 「 山 坡 地 現 況 資 料 調 查

表 」、「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 山 坡 地 住 宅 安

全 自 助 檢 視 表 」、「 你 的 居

住 環 境 成 績 單 」 及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則 符 合 此 一 標 準 ，

惟 無 相 關 圖 例 ， 至 紀 錄 人 員

判 斷 標 準 不 一 致 ， 最 終 結 果

誤 差 相 對 提 高；「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錄 表 」、「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

與「 山坡地社區安全檢查表 」

則 內 容 過 於 專 業 ， 必 須 由 專

業 人 員 來 使 用 ， 一 般 民 眾 無

法 據 以 填 寫 ， 操 作 運 用 上 相

對 困 難 ； 國 軍 工 程 人 力 因 來

源問題， 致 專 業 表 格 亦 較 不

適 用 。  

「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錄 表 」、「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

「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 表 格 最 終 有「 評 估 建

議 」、「 行 動 指 標 」、「 結 果

及 處 理 方 法 」 與 「 危 險 等

級 評 分 法 」 等 結 論 ， 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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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下 一 階 段 處 理 之 準 據 ；

「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

其 所 列 項 目 有 權 重 值 ， 可 適

當 顯 現 各 項 目 之 重 要 性 。 經

研 究 初 步 評 審 八 份 國 內 山

坡 地 檢 查 表 格，整 理 出「 現

有 各 項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彙 整 一 覽 表 」， 詳 如 表 7，

以 對 八 份 表 格 完 整 充 分 之

認 知 。  

表 7   各 項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彙 整 表  
安 全 檢 查 表  

名 稱  

所 屬 單 位
或 個 人  

作 業 意 見  

山 坡 地 現 況  

資 料 調 查 表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山 坡
地 安 全 諮
詢 小 組  

1 .內 容 完 整 性 較 差 。  

2 .勾 選 上 大 部 份 係 以 是 否 作 選 擇 ， 雖 容 易 填 答 ，
但 太 過 二 分 法 ， 有 時 難 以 表 達 實 際 情 況 。  

3 .僅 單 方 面 填 答 後 以 網 際 網 路 電 傳 方 式 處 理 ， 是
否 能 真 正 瞭 解 實 際 情 況 ， 有 待 詳 加 確 認 。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錄 表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1 .檢 視 項 目 詳 盡 且 完 整 。  

2 .由 於 採 分 項 勾 選 與 填 寫 ， 使 得 檢 視 項 目 顯 得 相
當 龐 雜 。  

3 .對 於 設 計 階 段 之 資 料 取 得 有 實 際 因 難 ， 牽 涉 地
質 工 程 參 數 之 資 料 若 無 原 有 鑽 探 報 告、實 驗 數
據 之 輔 助 ， 基 本 上 是 無 法 填 寫 的 。  

4 .如 無 相 當 專 業 知 識 ， 填 答 可 能 會 有 困 難 ， 不 利
推 廣  

坡地社區 安全
居 住 手 冊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護檢視 表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1 .檢 視 項 目 簡 單 易 懂 且 精 簡 ， 應 用 上 非 常 方 便 。  

2 .勾 選 上 大 部 份 係 以 是 否 作 選 擇 ， 雖 容 易 填 答 ，
但 太 過 二 分 法 ， 有 時 難 以 表 達 實 際 情 況 。  

3 .表 格 最 後 有 「 行 動 指 標 」， 明 確 表 示 後 續 之 因
應 方 式 。  

4 .表 後 提 供 專 業 機 構 之 諮 詢 聯 絡 方 式 ， 獲 普 遍 性
認 同 。  

山 坡 地 住 宅
安 全 自 助  

檢 視 表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1 .檢 視 項 目 簡 單 易 懂 ， 但 缺 乏 完 整 性 。  

2 .勾 選 上 大 部 份 係 以 是 否 作 選 擇 ， 雖 容 易 填 答 ，
但 太 過 二 分 法 ， 有 時 難 以 表 達 實 際 情 況 。  

3 .表 後 提 供 專 業 機 構 之 諮 詢 聯 絡 方 式 。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1 .各 項 問 題 僅 以 輕 微 、 普 通 、 嚴 重 三 種 等 級 作 勾
選 ， 填 答 方 便 性 極 佳 。  

2 .內 容 完 整 性 稍 有 不 足 。  

你 的 居 住  

環 境 成 績 單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1 .內 容 完 整 性 非 常 不 足 。  

2 .填 答 以 劣 ( 0分 )差 ( 2分 )可 ( 4分 )優 ( 5  分 )作 勾 選
尚 屬 便 捷，但 整 體 而 言，內 容 太 少 缺 乏 說 服 力。  

山坡地水 土  

保持設施 安全
自行檢查 表  

行政院農委
會水保局  

1 .內 容 完 整 詳 實 。  

2 .各 項 問 題 及 綜 合 評 估 有 輕 微 、 中 度 、 嚴 重 三 種
等 級 作 勾 選 、 填 答 具 方 便 性 、 但 仍 有 主 觀 判 斷
誤 差 成 份 。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中 華 民 國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 .內 容 完 整 性 及 填 答 容 易 度 佳 。  

2 .各 項 目 列 有 危 險 度 評 分 等 級 ， 可 適 當 表 現 各 項
目 之 重 要 程 度 。  

3 .依 據 填 表 使 用 說 明 ， 可 獲 得 危 險 度 總 分 及 評 估
等 級 ， 將 可 作 為 後 續 因 應 方 式 之 參 考 。  

資 料 來 源 ： 1 .林 家 賢 ，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之 研 究 -以 基 隆 市 為 例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河 海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西 元 2 0 0 4 年 6 月 ， 8 6 - 8 7

頁 。 2 .作 者 自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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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析 八 項 表 格 之 優 劣

及 適 用 性，依「 完 整 性 」、「 撰

寫 難 易 性 」、「 評 估 項 目 重 要

性 」、「 結 論 明 確 性 」等 四 項

評 估 準 則，每 一 評 估 準 則 並

設 定 「 優 」、「 可 」 及 「 劣 」

等 三 個 等 級， 整 理 出「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表 優 劣 評 析 表 」，

詳 如 表 8，經 綜 合 評 析 以「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居 住 手 冊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及「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 為 最 佳 。  

(三 )國軍坡地安全檢查  

就 國 軍 而 言，由 法 規、

執 行 評 估 難 易、後 續 處 理 等

三 個 面 向 分 析 如 下 ：  

1 .就 法 規 言  

營 區 內 土 地 屬 國 防 部

所 有 的 特 定 事 業 用 地，營 區

內 之 人 工 邊 坡 處 理 與 維 護

的 權 責，由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使 用 單 位 )， 若 營 區 內 有 溪

流 堤 岸 (水 利 區 )則 由 興 辦 水

利 事 業 人 或 水 利 事 業 管 理

機 關 ，基 此， 營 區 內 邊 坡 處

表 8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表 優 劣 評 析 表  

安 全 檢 查 表 名 稱  
完 整 性  

撰 寫  

難 易 性  

評 估 項 目  

重 要 性  

結 論  

明 確 性  
綜 合 評 析  

優  可  劣  優  可  劣  優  可  劣  優  可  劣  優  可  劣  

山 坡 地 現 況  

資 料 調 查 表  
  ◎  ◎      ◎    ◎    ◎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錄 表  
◎      ◎   ◎    ◎    ◎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居 住 手 冊  
◎    ◎    ◎    ◎    ◎    

山 坡 地 住 宅 安 全

自 助 檢 視 表  
  ◎  ◎      ◎    ◎    ◎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   ◎    ◎    ◎     ◎   

你 的 居 住 環 境  

成 績 單  
  ◎   ◎     ◎    ◎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    ◎    ◎      ◎  ◎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    ◎    ◎    ◎    ◎    

資 料 來 源 ： 1 .林 家 賢 ，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之 研 究 -以 基 隆 市 為 例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河 海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西 元 2 0 0 4 年 6 月 ， 8 8 頁 。

2 .作 者 自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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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與 維 護 的 權 責 由 使 用 單

位 負 責 (國 軍 )， 除 營 區 內

之 溪 流 堤 岸 (水 利 區 )已 由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告 之 區 域 ，

始 由 水 利 事 業 管 理 機 關

(經 濟 部 或 縣 市 政 府 )負 責

處 理 與 維 護 。  

2 .就 執 行 評 估 難 易 言  

近 年 招 募 政 策 ， 專 業

軍 官 及 自 選 自 訓 軍 官 開 放 大

學 各 式 非 工 程 相 關 科 系 人 員

報 考 ， 致 國 軍 基 層 工 程 軍 官

工 程 知 識 良 莠 不 齊 ， 基 此 ，

每 年 防 汛 期 為 執 行 山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之 表 格 應 符 合 「 填 寫

簡 單 」 及「 專 業 名 詞 少 」 之

要 求，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推 出

的「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 中 華 民 國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的「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及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運 用 的「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 (國 軍 現 行 使 用 之 檢

查 表 )， 較符 合 國 軍 需 求 。  

3 .就 後 續 處 理 言  

現 行 國 家 業 管 山 坡 地

安 全 的 單 位，係 以 山 坡 地 功

能 來 區 分 權 責，森 林、公 路 、

水 利 及 山 坡 地 社 區 等，現 行

營 區 土 地 與 建 築 與 水 利 及

山 坡 地 社 區 佔 大 多 數，國 家

主 管 機 關 則 分 別 為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及 內 政 部 營 建 署，上

述 單 位 對 山 坡 地 安 全 檢 查

評 估 ， 有 提 供 檢 查 評 估 表

格 ， 供 一 般 民 眾 運 用 ， 亦

會 收 整 民 眾 檢 查 表 實 施 安

全 分 析 ， 故 國 軍 工 程 人 員

運 用 水 保 局 及 營 建 署 相 關

檢 查 表 後 ， 對 營 區 山 坡 地 有

危險疑慮之處，亦可逕洽主管

機關協助分析判斷；另中華民

國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的「山坡地社區安全檢查表」

雖有後續處理程序，但「中華

民 國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非政府 機 構 ， 後 續 引 用

處 理 有 本 逐 末 之 疑 。  

(四 )小 結  

各 表 優 缺 點 比 較 後 ，

符 合 填 寫 簡 單、專 業 名 詞 少，

完 成 後 方 便 作 為 下 一 階 段 處

理 之 準 據 ， 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推 出 的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較 佳 ； 另 國 軍 現 行 使 用

之 檢 查 表 為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推 薦 運 用 的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 完 成 後 結 合 工 程 諮 詢

小 組 專 業 判 斷 ， 亦 可 滿 足 初

步 評 估 之 要 求 ； 綜 上 國 軍 亦

可 適 用 ， 惟 上 述 兩 表 評 估 過

程 易 受 填 寫 人 員 認 知 差 異

所 影 響 ， 故 應 於 各 題 目 答 案

選 項 文 字 敘 述 後 ， 加 入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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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作 為 判 斷 參 考，統 一 填

寫 人 員 標 準，應 可 有 效 提 升

判 斷 精 度 。  

三、國 內 外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比

較 分 析  

國 內 外 常 用 坡 地 安 全 評

估表就「檢查人員」、「表格設

計方式」及「定量化」等三部

分實施比較；根據國、內外常

用及文獻發表的評估表格，可

歸納整理如表 9所示。  

(一 )檢 查 人 員  

國 內 評 估 表 大 部 分 由

社 區 居 民 或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來 填 表 ， 非 專 業 人 員 判 斷 標

準 難 以 相 同 ， 亦 無 相 關 圖 例

參 考 ， 誤 差 難 以 掌 控 ； 另 部

分 由 專 業 人 員 填 表 ， 需 靠 縣

市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故 難

以 定 期 評 估。國 外 均 由 專 業

人 員 實 施 紀 錄 判 斷，評 估 結

果 較 為 準 確 。  

(二 )表 格 設 計 方 式  

國 內 評 估 表 之 設 計 均

採 以 勾 選 方 式，易 受 填 表 人

認 知 差 異 影 響，容 易 陷 入 二

分 法 或 三 分 法，難 以 呈 現 實

際 狀 況；國 外 評 估 表 同 樣 以

二 分 法 或 三 分 法 並 搭 配 直

接 賦 予 各 選 項 評 分 範 圍，運

用 較 為 活 化 。  

 

表 9   國 內 外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評 估 比 較 表  
單 位  表 格 名 稱  檢 查 人 員  表 格 設 計 方 式  定 量 化  

行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山 坡 地 現 況 資 料 調
查 表  

社 區 居 民  
以 是 或 否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選 擇  

無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山 坡 地 住 宅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記 錄 表  

專 業 人 員  
以 選 項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填 寫  

無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居 住
手 冊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  

社 區 居 民  
以 是 或 否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選 擇  

無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山 坡 地 住 宅 安 全 自
助 檢 視 表  

社 區 居 民  
以 是 或 否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選 擇  

無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山 坡 地 住 宅 簡 易 安
全 檢 視 表  

專 業 人 員  
以 選 項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填 寫  

無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你 的 居 住 環 境 成 績
單  

社 區 居 民  
以 選 項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填 寫  

無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安 全 自 行 檢 查 表  

社 區 居 民  
以 選 項 之 方 式 供
檢 查 人 員 填 寫  

無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山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檢
查 表  

專 業 人 員  

文 字 敘 述 加 上 基
本 資 料 填 寫 與 照
片 說 明  

無  

日 本 點 數 法  
邊 坡 影 響 因 素 評 估
標 準 表  

專 業 人 員  
必 須 給 予 各 選 項
評 分  

有  

香 港 G E O

評 估 法  

邊 坡 /擋 土 設 施 登 記
及 篩 選 表 、 邊 坡 危
險 徵 兆 檢 視 表 及 邊
坡 崩 塌 生 命 損 失 後
果 類 別  

專 業 人 員  
必 須 給 予 各 選 項
評 分  

有  

資 料 來 源 : 1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報 告 ( 2 0 0 8 )。 2 .作 者 自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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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 量 化  

目 前 國 內 常 使 用 的 安

全 評 估 法 與 國 外 安 全 評 估

方 法 中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有

無 量 化 的 指 標。國 內 所 用 的

八 份 安 全 評 估，並 未 量 化 來

區 分 山 坡 地 危 險 等 級，具 分

級 判 斷 評 估 表，分 級 方 式 多

以 部 分 評 估 項 次 結 果 直 接

分 級 ，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坡

地 社 區 安 全 居 住 手 冊 」中 所

載「 坡 地 社 區 管 理 維 護 檢 視

表 」為 例，檢 查 項 目 所 顯 現

出 來 的 評 分 基 準 均 以 檢 查

人 員 之 檢 查 結 果 與 個 人 經

驗 為 依 據，將 檢 查 的 結 果 判

定 為 D、 N、 S 三 級 ， 比 較

主 觀 且 無 量 化 的 基 準；而 國

外 的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法：日 本

點 數 法 與 香 港 G . E . O .評 估

法 皆 有 量 化 的 評 分 標 準 體

系 進 行 邊 坡 安 全 與 否 程 度

之 分 級 。  

 

結 語  

臺 灣 山 坡 地 因 人 為 開

發 過 度、坡 地 地 質 及 環 境 氣

候 影 響 等 因 素，坡 地 常 有 滑

動、傾 覆、墜 落 等 山 坡 地 災

害 。 為 防 止 災 害 發 生 ， 常

於 山 坡 地 施 作 擋 土 設 施 、

蛇 籠 、植 樁、植 草 等 一 般 護

坡 工 程 加 以 穩 固 山 坡 地 之

邊 坡，而 工 程 設 施 均 有 生 命

週 期，亦 受 環 境 因 素、地 層 、

土 壤 性 質 等 天 然 條 件 與 工

程 規 劃 設 計、施 工 品 質 及 維

護 管 理 等 工 程 品 質 影 響；由

於 坡 地 災 害 頻 傳，國 家 法 令

不 斷 檢 討 亦 漸 趨 完 整，加 強

起 造 人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使 用 人、利 害 關 係 人 及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等 相 關 維 護 義

務 人 員 法 律 責 任；同 理 可 證

營 區 內 山 坡 地 邊 坡 國 軍 亦

負 有 維 護 之 責，如 何 預 防 災

害 勝 於 事 後 救 災，成 為 所 有

義 務 人 員 的 目 標，主 管 機 關

應 要 求 所 屬 建 立 維 護 管 理

機 制， 基 此， 機 關 提 供 山 坡

地 安 全 評 估 表 供 維 護 義 務

人 (一 般 民 眾 )參 用 ， 力 求 早

期 發 現 異 常 徵 兆 立 即 處 理 ，

以 消 彌 坡 地 災 害 於 無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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